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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配售

於2008年 2月底，作為國際發售的一部分，本公司與九名企業投資者（「企業投資者」）訂立

企業投資者協議，企業投資者已同意按發售價合共認購以合共4.50億美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假設

發售價的中間價為10.32港元，企業投資者認購的H股總數將約為339,975,000股H股，約佔(i)全球

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3.5%（並無計及根據A股發售將予發行的股份）；(ii)A股發售

及全球發售後本公司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2.8%；及(iii)發售股份的19.9%（在各情況下，均假設

超額配售權未獲行使）。各企業投資者之間並無關係，且均為獨立第三方。除根據各自的企業投資

者協議作出認購外，概無任何企業投資者將認購任何全球發售下的發售股份。緊隨全球發售完成後，

本公司董事會概無任何企業投資者的代表，亦不會有任何企業投資者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倘香

港公開發售出現「全球發售的架構－香港公開發售」所述的超額認購，企業投資者將予認購的發售

股份將不會受到國際發售與香港公開發售之間重新分配任何發售股份影響。

企業投資者

企業投資者概述如下︰

‧ Baytree Investments (Mauritius) Pte Ltd（「Baytree Investments」）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以

5,000萬美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下調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假設發售價的中間

價為10.32港元，Baytree Investments將購買37,775,000股H股，約佔(i)全球發售完成後

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0.4%（並無計及根據A股發售將予發行的股份）；(ii)A股發售

及全球發售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0.3%；(iii)發售股份的2.2%（在各情況下，均假

設超額配售權未獲行使）。

Baytree Investments是一家在毛里求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投資控

股。該公司由Seletar Investments Ptd Ltd全資擁有，而Seletar Investments Ptd Ltd則由

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全資擁有，並最終由Temasek Holdings Pte Ltd全資

擁有。Temasek Holdings Pte Ltd於 1974年創立，是一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亞洲投資公

司，投資組合包括全球不同行業。該公司由新加坡財政部全資擁有。

‧ 寶光投資有限公司（「寶光投資」）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以5,000萬美元可購買的發售股

份（下調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假設發售價的中間價為10.32港元，寶光投資將

購買37,775,000股H股，約佔(i)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0.4%（並無計

及根據A股發售將予發行的股份）；(ii)A股發售及全球發售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

0.3%；(iii)發售股份的2.2%（在各情況下，均假設超額配售權未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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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光投資是一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私人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該公

司是兆基財經企業有限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而兆基財經企業有限公司則由Lee

Financial (Cayman) Limited（李兆基博士為該公司的主要股東）全資擁有。兆基財經企

業有限公司以寶光投資控股股東的身份簽訂企業投資者協議。

‧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以5,000萬美元可購買

的發售股份（下調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假設發售價的中間價為10.32港元，中

國人壽將購買37,775,000股H股，約佔(i)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0.4%

（並無計及根據A股發售將予發行的股份）；(ii)A股發售及全球發售後已發行及在外流

通股份的0.3%；(iii)發售股份的2.2%（在各情況下，均假設超額配售權未獲行使）。

中國人壽是一家於2003年 6月 30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中國人壽於2003年 12月

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及香港聯交所成功上市，並於2007年1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中國人壽是中國最大的人壽保險公司之一。中國人壽擁有由保險營銷員、直銷人員及專

業和兼業代理機構組成的中國最廣泛的分銷網絡。中國人壽提供個人人壽保險、團體人

壽保險、意外和健康保險等產品與服務。中國人壽是領先的個人和團體年金產品與人壽

保險、意外和健康保險供應商，亦提供個人、團體意外保險和短期健康保單。中國人壽

旗下控股的中國人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為中國最大的保險資產管理公司之一，並為中

國最大的機構投資者之一。

‧ 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周大福」）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以5,000萬美元可購買的發售

股份（下調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假設發售價的中間價為10.32港元，周大福將

購買37,775,000股H股，約佔(i)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0.4%（並無計

及根據A股發售將予發行的股份）；(ii)A股發售及全球發售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

0.3%；(iii)發售股份的2.2%（在各情況下，均假設超額配售權未獲行使）。

周大福是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私人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並由拿督鄭裕彤博

士全資實益擁有。

‧ Fulland Enterprises Corp（「Fulland Enterprises」）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以5,000萬美元

可購買的發售股份（下調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假設發售價的中間價為10.32港

元，Fulland Enterprises將購買37,775,000股H股，約佔(i)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在外

流通股份的0.4%（並無計及根據A股發售將予發行的股份）；(ii)A股發售及全球發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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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0.3%；(iii)發售股份的2.2%（在各情況下，均假設超額配售權

未獲行使）。

Fulland Enterprises由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中銀投資」）全資擁有，主要從事投資控

股業務。中銀投資是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而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

香港聯交所主板的上市公司。中銀投資投資於港澳地區、中國及海外多個大型基建及其

他重大項目，涉足的行業包括房地產、工業、能源、運輸、媒體、酒店及金融。中銀投

資以Fulland Enterprises 控股股東的身份簽訂企業投資者協議。

‧ Gaoling Yali Feeder Ltd.（「Gaoling Yali」）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以5,000萬美元可購買

的發售股份（下調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假設發售價的中間價為 10.32 港元，

Gaoling Yali 將購買 37,775,000股H股，約佔(i)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

的0.4%（並無計及根據A股發售將予發行的股份）；(ii)A股發售及全球發售後已發行及

在外流通股份的0.3%；(iii)發售股份的 2.2%（在各情況下，均假設超額配售權未獲行

使）。

Gaoling Yali 為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耶魯大學間接全資擁有，主要從事投

資控股業務。耶魯大學通過多項基金投資於絕對回報項目、國內股票、固定入息、國外

股票、私募股權、房地產及現金等。於2007年 6月 30日，耶魯大學的投資組合規模逾

225億美元。耶魯大學以Gaoling Yali 控股股東的身份簽訂企業投資者協議。

‧ Karas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Karasell International」）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以5,000萬

美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下調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假設發售價的中間價為10.32

港元，Karasell International將購買37,775,000股H股，約佔(i)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

在外流通股份的0.4%（並無計及根據A股發售將予發行的股份）；(ii)A股發售及全球發

售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0.3%；(iii)發售股份的2.2%（在各情況下，均假設超額配

售權未獲行使）。

Karasell International是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股份

投資業務。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為香港聯交所主板的上市公司，其主要業務為股

份投資、物業發展及投資、經營酒店及套房服務組合、物業及項目管理及證券投資。長

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以Karasell International控股股東的身份簽訂企業投資者協議。

‧ 迅佳有限公司（「迅佳」）已同意按發售價認購以5,000萬美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下調

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假設發售價的中間價為10.32港元，迅佳將購買37,775,000

股H股，約佔(i)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0.4%（並無計及根據A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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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將予發行的股份）；(ii)A股發售及全球發售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0.3%；(iii)發

售股份的2.2%（在各情況下，均假設超額配售權未獲行使）。

迅佳是一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該公司是中信

泰富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而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為香港聯交所主板的上市公司。中

信泰富有限公司以迅佳控股股東的身份簽訂企業投資者協議。迅佳獨立於聯席保薦人和

聯席牽頭經辦人之一的中信証券，且與中信証券並無關連，原因是中信証券與中信泰富

有限公司的共同股東持有兩家公司各自的權益不足30%，因此兩家公司並非關聯公司。

‧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Pte Ltd（「GIC」）已同意按發售

價認購以5,000萬美元可購買的發售股份（下調至最接近的每手買賣單位）。假設發售

價的中間價為10.32港元，GIC將購買37,775,000股H股，約佔(i)全球發售完成後已發

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0.4%（並無計及根據A股發售將予發行的股份）；(ii)A股發售及全

球發售後已發行及在外流通股份的0.3%；(iii)發售股份的2.2%（在各情況下，均假設超

額配售權未獲行使）。

GIC是一家環球投資管理公司，成立於1981年，負責管理新加坡的外匯儲備。GIC在

世界各地投資於股票、定息產品、外匯、商品、貨幣市場、另類投資、房地產及私人直

接投資。GIC目前的投資組合規模逾1,000億美元，堪稱全球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

先決條件

各企業投資者的認購責任須待訂立包銷協議，且有關協議生效並成為無條件後，以及未予終止

前，方可作實。

企業投資者投資的限制

各企業投資者已同意，在未經本公司及聯席全球協調人書面同意的情況下，不會於上市日期後

12個月期間任何時間直接或間接出售任何根據各企業配售協議認購的H股（或於任何持有任何H股

的公司或實體的任何權益），惟若干企業投資者可將H股轉讓予其一家全資子公司或其控股股東的

一家子公司，則不在此限，而有關承讓人須同意受施加於有關企業投資者的出售限制的規限方可進

行轉讓。

匯率

僅為便於　閣下參考起見，本節將若干港元數額以指定匯率兌換為美元，但並不表示港元款項

可以所示匯率實際兌換為任何美元款項。除非本公司另有說明，否則港元兌美元按最後可行日期紐

約聯邦儲備銀行當日的外匯交易匯率7.7968港元兌1.00美元進行換算。任何表格中所列合計與總額

若有任何差異，均因四捨五入所致。




